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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 14日（周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4日

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公司云河路厂区二楼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

518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会议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方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1,279,8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6年 5

月 7 日已回购股份 18,000,000 股，具有表决权股份共计 1,261,800,000 股。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13 名，代表股份 519,823,64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1970%。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 18名，代表股份 489,626,8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0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95名，代表股份 30,196,7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932%。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共 501 名，代表股份 85,159,64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91%。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和 2026 年公司发展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788,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5％；

反对 1,714,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7%；

弃权 3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3,124,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05%；

反对 1,714,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28%；

弃权 32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41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75%；

反对 2,088,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7%；

弃权 3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2,755,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68%；

反对 2,088,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22%；

弃权 3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1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

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454,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43%；

反对 2,066,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76%；

弃权 3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2,79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83%；

反对 2,066,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69%；

弃权 30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9%。

（四）审议通过了《2025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792,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2%；



反对 1,735,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8%；

弃权 2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3,128,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44％；

反对 1,735,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76％；

弃权 29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686,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89%；

反对 1,825,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1%；

弃权 3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3,022,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905%；

反对 1,825,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34％；

弃权 3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1％。

（六）审议通过了《2026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7,603,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29％；

反对 1,890,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6％；

弃权 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82,939,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27%；

反对 1,890,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96%；

弃权 3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7%。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孙伎旻、张钰清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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